
“别人介绍我到工地上班
时 ， 我没问是给哪家公司干活
儿 。 我的想法是 ： 给谁干不一
样啊 ， 只要给钱就行了 ！ 没想
到， 这回吃了大亏！” 上班一个
月就受伤的农民工刘振山 ， 因
为不知道给哪家公司打工 ， 所
以 ， 在认定劳动关系时虽有司
法局法援律师和工会法援律师
援助 ， 但两裁两审均因证据不
足而败诉 。 近日 ， 他收到了二
审法院的终审判决书。

事发
农民工上班一个月受伤

“2016年8月21日 ， 经林志
勇介绍， 我来到A工程三项目工
地做木工 。 当天 ， 他跟我约定
每天工资260元， 并由他负责发
放 。 林志勇是我们组的组长 ，
每天干什么活儿都由他安排 。”
52岁的刘振山介绍说。

天有不测风云。 2016年9月
22日 ， 刚上班一个月的刘振山
在工作时眼部受到伤害 ， 林志
勇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诊 ， 接
着又按医生要求住院治疗。

此后， 他的视力急剧下降。
经医院检查 ，诊断结果为 ：左眼
球内异常回声，性质为玻璃体混
浊 。通俗地说 ，就是因外伤出血
进入其左眼玻璃体导致混浊。

刘振山说 ： “这个病能诱
发视网膜脱离 ， 继而造成眼球
萎缩 ， 最终会导致失明 。 左眼
坏了 ， 右眼也会慢慢变坏 ， 听
说会永久性失明。”

刘振山是从农村老家来到
北京打工的 ， 家里穷 ， 全靠他
一 个 人 在 外 挣 钱 养 家 糊 口 ：
“我不能就这样瞎了啊。” 于是，
他按照医生的要求积极治疗 ，
出院后也未到工地上班。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 他的
病情虽有好转 ， 但仍未治愈 。
医生说 ， 他还需要通过手术进
一步治疗。

“2016年8月21日至9月22日
的工资给我后 ， 公司未再支付
任何费用 。 我住院治疗和出院
后看病一共花了5万多元， 这些
钱都是借的 。 公司没给我缴纳
社会保险 ， 医疗费应该由公司
报销 。 我现在上不了班 ， 休的
是病假 ， 公司也应该支付病假
工资啊。” 刘振山说， 今后还需
要手术治疗 ， 他想申请工伤认

定以便能享受工伤待遇 ， 可多
次找公司领导协商均没有结果，
于是 ， 他决定依法提起诉讼 ，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两次仲裁
劳动者请求未获支持
A工程的承包方是甾珠琉建

筑公司， 刘振山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他与甾珠琉建筑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 该公司向其支
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
病假工资、 报销医疗费等。

仲裁庭审时 ， 甾珠琉建筑
公司称， A工程中包括三项目工
地在内的土木基建和电气安装
工程 ， 已转包给福鑫骋公司 。
同时， 提交双方签订的 《A工程
建设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 作为
证据 。 该证据显示 ： 分包项目
经理为董二堂。

不久 ， 仲裁委裁决 ： 驳回
刘振山仲裁请求。

“既然上次告错了主体 ，这
回 再 告 福 鑫 骋 公 司 肯 定 能 赢
啊。”于是，刘振山又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确认与福鑫骋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并由福鑫骋公司支付
其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病
假工资、报销医疗费等费用。

可他没想到 ， 在仲裁庭审
时又出现了新情况 ： 福鑫骋公
司称分包项目经理董二堂 ， 代
表甾珠琉建筑公司与赵得生签
订协议书 ， 约定由赵得生来承
包三项目工地的部分施工项目，
而刘振山所做的工作正是赵得
生承包的内容。

福鑫骋公司代理人说 ：“我
们不认识刘振山这个人，他也不
在我公司职工的花名册里，也从
未接受过我单位的工地员工入
职培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等。”

刘振山认可公司这一说法，
并表示自己不认识董二堂。

随后，仲裁委再次裁决驳回
了刘振山的全部仲裁请求事项。

“虽然只干了一个月， 可我
是在上班时受伤的 ， 总得有单
位对此负责吧 ！ 不能谁都不管
我啊 ！ ” 刘振山对仲裁裁决不
服， 又将福鑫骋公司告到法院。

法院一审
因证据不足劳动者败诉

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 ， 刘
振山说： “我于2016年8月21日

到A工程三项目工地工作， 9月
22日上班时受伤 ， 福鑫骋公司
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他向法
庭提交工服 、 工卡 、 收条 、 仲
裁裁决书 、 住院记录及发票等
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

福鑫骋公司代理人田经理
表示 ： “工服和工卡上只显示
‘三项目工地’ 字样， 具体是哪
个工程 、 哪家公司负责的三项
目都没有明确标注 ； 收条 ， 是
刘振山领取工服时的收据 ； 就
算加上仲裁裁决书 、 住院记录
及发票等这些证据材料 ， 上面
也 都 没 有 我 公 司 的 名 称 和 标
识 ， 因此， 不能证明他在我单
位上班 。 赵得生和陈大力已领
取A工程三项目工地的劳务费，
我们认为刘振山与赵得生是雇
佣关系 ， 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
关系。”

经法庭传唤 ， 赵得生 、 陈
大力二人出庭应讯 。 他们陈述
称 ， 赵得生与董二堂签订了分
包合同 ， 具体施工由陈大力负
责 ， 工程款由董二堂支付给赵
得生或者陈大力 。 然后 ， 由他
们二人向施工人员发放工钱 。
刘振山经林志勇介绍到A工程三
项目工地工作 ， 陈大力告知有
人受伤住院后 ， 赵得生才知道
有刘振山这么一个人。

法院认为 ， 当事人对自己
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
人的事实主张的 ， 由负有举证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 ， 刘振山虽认可其
接受林志勇的日常管理 ， 林志
勇负责为其安排工作 、 发放工
资 ， 但根据 《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
的通知 》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 但同
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 劳动关系
成立 ： （一 ）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符合法律 、 法规规定的主体
资格 ； （二 ） 用人单位依法制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
劳动者 ，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
劳动管理 ，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
的有报酬的劳动 ； （三 ） 劳动
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
的组成部分 ” 的规定 ， 刘振山
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福
鑫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
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二审
农民工上诉被驳回
刘振山对判决不服 ： “我

平时工作中受组长林志勇的管
理 ， 而他受陈大力的管理 ， 林
志勇介绍我来工作时没说是为
哪个公司干活儿 ， 所以我不清
楚工程的具体施工方是谁 。 我
受伤后 ， 是林志勇把我送到医
院的 ， 并在住院治疗期间向我
发放了6500元工资。”

对于福鑫骋公司分包项目
经理董二堂 ， 代表甾珠琉建筑
公司与赵得生签订协议书的情
况 ， 福鑫骋公司称他们从甾珠
琉建筑公司承接了A工程的部分
项目后 ， 因资质受限 ， 其公司
实际以甾珠琉建筑公司的名义
和资质进行施工 ， 后将部分工
作又分包给了赵得生 ， 由董二
堂作为代表与赵得生签订了协
议 ， 而这块工作的人员施工都
由赵得生负责。

二审期间 ， 双方均未提交
新证据。

二审法院查明 ， 刘振山主
张与福鑫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并自述他是经林志勇介绍到A工
程三项目工地做木工的 ， 林志
勇负责对其进行管理及发放工
资 ， 陈大力负责管理林志勇 ，
但他不清楚具体为哪个公司干
活儿 。 福鑫骋公司则否认与刘
振山存在劳动关系 ， 称其公司
从甾珠琉建筑公司承接A工程中
包括三项目工地在内的土木基
建和电气安装工程后 ， 又将其
中一部分分包给了赵得生 ， 主
张刘振山与赵得生 、 陈大力存
在雇佣关系 ， 并提交了 《协议
书》 予以证实。

赵得生 、 陈大力在一审期
间出庭作证时 ， 也对其分包该
项目部分工程及负责找人施工
的事实予以认可 。 结合刘振山
的陈述及该案现有证据 ， 二审
法院认为 ， 根据已经查明的事
实 ， 难以认定刘振山是受福鑫
骋公司的劳动管理并从事福鑫
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
由于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
的基本特征 ， 在此情形下刘振
山上诉要求确认其与福鑫骋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 ， 故
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 判决驳回
其上诉， 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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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 郭某被某广告
策划公司聘用 ， 担任实习设计
师， 月工资4200元， 当地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2000元。 今年1月15
日， 郭某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解
除双方劳动关系， 并于1月22日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支
付被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

仲裁委认为， 由于公司拖欠
工 资 ， 郭 某 提 出 辞 职 并 解 除
劳 动 关系程序合法 。 依据查明
的 事 实 ， 裁 决 公 司 向 其 支 付
被 拖 欠 工 资 8400元 、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经 济 补 偿 金 2100 元 。
该裁决书还特别写明 “本裁决为
终局裁决”。

公司不服裁决， 以其因经营
困 难 未 及 时 支 付 工 资 不 属 无
故 拖 欠工资为由 ， 向法院提起
诉讼。 法院认为， 仲裁委的裁决
为终局裁决， 不属于法院受理案
件的范围， 遂裁定驳回公司的诉
讼请求。

【评析】
一般而言，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 对 仲 裁 委 裁 决 不 服 的 ， 可
以 向 人民法院起诉 。 但是 ， 有
些劳动争议案件则实行 “一裁终
局” 制度。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
47条规定： “下列劳动争议， 除
本法另有规定的外， 仲裁裁决为
终局裁决，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 （一） 追索劳动
报酬、 工伤医疗费、 经济补偿或
者赔偿金， 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
资 标 准 12 个 月 金 额 的 争 议 ；
（二） 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
等方面发生的争议。”

因此， 对上述两类劳动争议
实行 “一裁终局” 制。 不过， 这
里的 “一裁终局” 是针对用人单
位而言的。 如果用人单位对该类
裁决不服， 不能向法院起诉。 相
反， 如果劳动者不服， 则可以到
法院起诉。

本案中， 仲裁委裁决公司向
郭某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和经济补
偿总计10500元， 未超过当地月
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的金额。 根
据上述法律规定， 该裁决属于终
局裁决， 公司不服也不能提起诉
讼程序。 因此， 法院裁定驳回公
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 法律还规定， 如
果仲裁裁决确实存在问题， 用人
单位可以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该裁决 。 其法律依据是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49条
规定。

该规定的具体内容是： “用
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47条规
定的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
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 （一） 适用法律、 法规确有
错误的； （二） 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无管辖权的； （三） 违反法
定程序的； （四） 裁决所根据的
证据是伪造的； （五） 对方当事
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
据的； （六）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
时有索贿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
裁决行为的。”

据此， 公司如果有确凿证据
证 明 自 己 不 属 于 无 故 拖 欠 工
资 ， 可以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

潘家永 律师

单位如果对终局裁决不服
只能向中级法院申请撤销负伤农民工证据不足接连败诉

计件支付报酬，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百善镇某村村民李某在某

工厂上班， 该厂实行计件支付、
多劳多得的工资形式。 前两年，
李某的工资在3500-4300间 。最
近两个月因订单减少，李某每天
到厂上班后多数为闲置状态，工
厂这两个月给李某发放的工资
才1500元左右。李某对此表示不
满，要求工厂按北京市最低工资
标准发放，被厂里以合同约定为
由拒绝， 争执无果的情况下，李
某与工厂管理人员到百善镇法
律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向双方解释道：依

据 《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二条规
定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
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
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
（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中
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
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
津贴；（三）法律 、法规和国家规
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实行计
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
的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
定额基础上，其支付劳动者的工
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
准。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
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法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
提供正常劳动的，不适用于本条
规定。”

如今是因工厂订单、效益问
题导致李某工资减少，而非李某
个人原因。纵使工厂与李某之间
实行计件工资，且有合同约定保
底工资为1000元，但劳动合同约
定及劳动事实不得与法律法规
相违背，因此工厂支付给李某的
工资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
标准2000元。

经过一番劝解，工厂最终同
意为李某补充发放两个月工资
差额1000元，并表示今后会依法
办事，双方的难题得到解决。

在此，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
劳动者 ，对于计件工资 ，到用人
单位工作时应当明确计件工资
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关系，既有利
于发生争议后纠纷的解决，也有
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
而确保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昌平区司法局

上班一个月后受伤 却不清楚给谁打工


